
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局关于池州能讯半导体有限公司星地Tb级通信系统用E波段射频组件研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池州能讯半导体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来的《星地Tb级通信系统用E波段射频组件研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表》)及附送的《安徽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承诺书》等材料收悉。经审查，该项目符合《安徽省建设项目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方案》以及《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强化生态环境保障和服务助力稳经济若干措施的通知》(皖环发〔2022〕34号)中告知承诺制的要求，经研究并公示，现将《报告表》审批意见函复如下:

一、池州能讯半导体有限公司星地Tb级通信系统用E波段射频组件研制项目位于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凰大道以北、望港路以西。项目开发用于星地Tb级通信系统的E波段射频组件，新购置蒸发台、缺陷检测等设备19台套，形成年产E波段射频组件4万套的产能。项目总投资3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55万元，占总投资的0.52%。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于2026年2月24日以池开管经〔2026〕34号对项目予以备案（项目代码：2602-341761-04-05-387676）。

二、根据安徽华境资环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报告表》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防止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措施的前提下，我局原则同意项目建设。项目在设计、施工、运行中应按《报告表》提出的要求，落实环保设施和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保护环境。

三、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投入试生产(运行)前，应告知我局;正式投入生产(运行)前，应按照规定开展环境保护设施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运行)。你单位须切实履行全过程的信息公开机制，应做到开工前、施工过程、项目建成后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等各项信息的公开。

四、我局自批复之日起60日内对你单位承诺内容是否属实以及《星地Tb级通信系统用E波段射频组件研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是否规范进行核查，并对项目单位名称、地址、建设内容等基本信息进行网上公示，接受社会的监督。对弄虚作假或不落实承诺内容的，依法撤销许可决定，依法查处，向社会公开并纳入相关诚信体系。

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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